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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服务

12日，来自台州的王奶奶和老伴在

桐乡儿子家过完春节要回老家，儿子把他

们送进候车室就着急了，原来两位老人都

不识字，儿子担心他们上错车、找不到座

位。看到桐乡市公安局梧桐派出所青年

民警组成的志愿者小分队，他松了一口

气，民警浦陈威、沈煜佳接下了送两位老

人上高铁的任务。他们帮老人拎箱包、找

好座位、放好行李，并一再叮嘱他们下车

时间和地点。

当天，根据桐乡团市委、市志愿者协

会服务春运“暖冬行动”安排，志愿者小分

队向群众提供了购（退）票指导、公交线路

信息咨询、候车引导等服务，并协助安检

和乘客疏导。 通讯员 李爱华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周德峰 赵鎏杰

本报讯 特意选择上午8点18分开业

并燃放烟花爆竹，在杭州余杭区星桥街道

经营汽修厂的章某没想到，自己的这一举

动会惊动110，更因此吃到了200元的行政

处罚罚单。

2月12日是正月初八，很多商家和企

业主都选择在这天开业，图个吉利。而章

某不单选择在这一天开业，还燃放烟花爆

竹助兴。而早在2016年10月，杭州市就通

过立法，将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

区、西湖区、滨江区列为禁止销售燃放烟花

爆竹区域，其他城区可以根据当地情况确

定烟花爆竹禁燃区域。今年是杭州烟花爆

竹禁燃立法后的第三个春节，余杭区在春

节前就出台了烟花爆竹禁燃新规。相比以

往，新规进一步扩大了禁燃区域范围，章某

汽修厂所在的星桥街道也被列入了烟花爆

竹禁燃区域。据余杭警方介绍，今年春节

以来，他们已经查处了至少9起违反禁燃规

定的案件。

12日，因燃放烟花爆竹受到处罚的还

有不少。当日上午9点左右，桐庐县城南街

道上杭路一家房产中介在开业时违规燃放

烟花爆竹，被查获后，桐庐警方对范某处以

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当日上午10点15

分许，王某为其朋友结婚接亲，在桐庐县酒

店门口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警方调查后给

予其罚款200元的处罚。

据了解，自2019年起，桐庐县在城区

开展了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双禁”（禁止烟

花爆竹燃放和销售）工作。除夕夜和正月

初一，桐庐警方组织16组警力在主城区的

重点小区及路上进行拉网式查控，成效明

显。正月初七上班后，桐庐警方每天组织

22组近200余警力上街进行劝告，严查“开

门炮”。

“开门炮”禁了好几年，还有人不当回事
罚单可不是好彩头哦！

本报记者 王索妮 通讯员 肖朝红

本报讯 随着杭州地铁建设如火如

荼，“轨道上的城市”正变得越来越清晰。

而接下来即将施行的一部法规，将让杭州

地铁驶入法治轨道。

今年3月1日，《杭州市城市轨道交通

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正式施

行。作为杭州首部规范城市轨道交通管理

的地方性法规，它全面涵盖了城市轨道交

通规划、建设、运营等阶段，对规划衔接、建

设管理、保护区管理、运营秩序、运营安全、

应急管理等事项作了明确规定，为杭州城

市轨道交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

《条例》率先将移动支付进出站这项

便民举措予以制度化。《条例》还列出了禁

止行为：乘坐城市轨道交通时，不得携带

违禁品、管制物品，重量、体积等超过城市

轨道交通文明乘车规则规定的物品，犬

只、活禽等可能影响他人安全的动物（有

识别标志的服务犬除外）及易燃性、有严

重异味、外表尖锐或者其他易污染、易损

坏设施、易损伤他人的物品。携带上述物

品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有权拒绝其

进站乘车；发现携带违禁品、管制物品的，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将予以扣留，并报

告公安机关。

3月1日起，“杭州版”轨道交通条例将施行

移动支付进出站首次写入法规
不得携带有严重异味物品

本报记者 潘旭萍 通讯员 王智赟

本报讯 春节期间，杭州消费市场情况

如何？12日记者从杭州市市场监管局了

解到，春节假期，杭州市场总体秩序平稳，无

各类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和重大消费纠

纷；共接到投诉、举报、咨询1576件，同比去

年增长22.74%，问题主要集中在网购、服

装鞋帽类投诉上。

受假日影响，消费者在住宿、旅游、交

通、文化娱乐服务等方面投诉有所上升。

其中，网购订房的投诉70件，投诉的主要

是酒店预约不上、环境差、入住时被告知涨

价等老问题；网购订交通票的投诉53件，

因机票不出票、退改签纠纷等引发的矛盾

较多；网购订电影票、景点门票等的投诉

36件，主要集中在出票信息不符、退改纠

纷等问题上。

据了解，今年春节假期杭州服装鞋帽

类投诉增幅较大，杭州市市场监管局共接

到 此 类 投 诉 89 件 ，同 比 去 年 增 长

117.07%，位居商品类投诉榜首，问题主要

集中在商品质量差、发货不及时、商家不履

行退换责任等方面。

（上接1版）

从省检察院出台依法保障服务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21条意见、省公

安厅出台新20条，到法院依法处理

“僵尸企业”、司法行政开展法治体检

……系列“组合拳”让民营企业吃上

“定心丸”。

守护绿水青山蓝天，浙江政法机

关步履坚定——

检察院全年公益诉讼立案5551

件，省市县三级公益损害与诉讼违法

举报中心全年受理举报控告7000余

件，纠正整改1700余件……公共利

益司法保护步伐愈加坚定。

浙江政法机关以更优质、更高

效、更贴心的产品和服务，让人民群

众有更充分的获得感。

提升政法工作现代化水平

政法信息化建设是提升政法工

作核心战斗力，也是驱动政法工作现

代化的大引擎。

2018年4月，全省政法机关一体

化办案系统从杭州余杭区检察院等

试点单位向全省辐射，正是这个涵盖

逮捕、起诉、审判、执行、换押和减刑

假释等刑事诉讼全流程的执法办案

网上协同系统，打破了政法各部门间

的数据壁垒，搭建起了信息互通、数

据共享的“桥梁”。

“一体化办案系统有效地解放

了生产力、提高了办案效率！”一年

来，全省政法机关网上协同办案 5

万余件。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一年来，我们幸运地见证，浙江

政法信息化建设深入各单位各方面

各环节，遍地开花，硕果累累——

省委政法委全面实施政法数字

化协同工程，推进政法专有云、基础

协同平台、示范项目等建设，推动政

法工作向着新模式、新机制、新流程

转变。

浙江“移动微法院”，让当事人和

律师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网上办

理20余项诉讼事务，55.5万件案件通

过微信小程序实现办结。

浙江“智慧检务”建设持续深

化，检察院开发推广应用智慧公

诉、智慧民行、智慧公益诉讼等办

案辅助系统，助力法律监督更加精

准高效。

浙江公安持续推进“云上公安·
智能防控”大数据战略，在全国率先建

成的移动警务平台“浙警云端”均每天

为基层提供数据服务1200余万次，在

防范打击、服务民生中发挥着越来越不

可替代的作用。

浙江司法行政系统开发犯情预

测预警预防“平安360”、VR虚拟现

实毒瘾评估矫治等系统，创设省市县

乡村五级微信塔群“之江法云”，全面

推广“大数据+人民调解”工作机制，

监狱、戒毒、法务、调解、公证工作更

加“智慧”。

……

实践证明，信息化建设正成为浙

江政法领域改革全面提质增效的助

推器，有力推动了新时代浙江政法工

作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有

效提升了政法工作现代化水平。

改革风正劲，扬帆踏新程。进

入新时代，浙江政法系统正站在更

高起点，以“八个排头兵”的实际行

动谋划改革、推进改革，努力书写

着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政法改革

答卷。

春节假期杭州服装鞋帽类投诉量翻倍


